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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i纛豢滋i震i 浅析“三资’’企业中的计划生育工作

——对苏州市“三资”企业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调查

江苏省苏州市计生委 张 斌 崔娟芬

以乡镇工业名扬四海、蜚声中外的苏州市在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三资”企业又迅猛崛起，令人瞩

目。据统计，1992年末，全市累计批准设立的“三资”

企业3635个，占全省总数的37．3％，在江苏省乃至

长江三角洲众多省辖市中名列榜首。1993年1—6

月，全市又新批“三资”企业1430家，累计兴办“三

资”企业已达5065家。如此众多的“三资”企业，其计

划生育工作状况如何?有哪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

加强}}生管理?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后走访调查了

苏·嘲F外经委、统汁局、劳动局、电子局和张家港、昆

山．是江、吴县．沧浪区、郊区等县(市)、区的1 3个乡

镇、25个村、i53个“三资”企业。现汇总如下：

一、“三资”企业的特征及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

影响

1、“三资”企业的管理体制对推行计划生育具有

促进作用。“三资”企业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先锋。其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1)精简。企业管理

机构精，层次少，实行现场管理，情况一目了然，便于

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尤其是便于意外妊娠的及时

发现，及时解决。(2)高效。注重快节奏，高效率，多劳

多得，工人劳动强度大，大多收入较高。这一方面刺

激和满足了工人们挣钱求富的迫切欲望，因而淡化

了传统的婚育观念，另一方面，客观条件使工人们很

少有时间和精力过早考虑恋爱、结婚和生育；(3)严

纪。“三资”企业纪律严明，奖罚分明。职工随时可被

罚款、除名。招聘工人时，企业(主要是外方管理企

业)大多从本身生产赢利角度出发，规定工人几年内

不准婚育，“如结婚生育，作自行离厂和解雇处理”。

为避免解雇，职re{f]基本上都能自觉坚持晚婚晚育。

2、“三资”企业的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使企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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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生工作的重点。1993年以来，随着“三资”企业的

迅猛发展，农村劳动力继第一次转移(从农村转入乡

镇企业)后又发生新的转移，即农村劳力大量漉入新

建的“三资”企业。“三资”企业产业结构的基本特点

是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企业多，女工多。从调查的153

个“三资”企业情况看，从事服装、针织、手套、包装等

轻纺的有1 21个，占79．08％，职工总数50597人，其

中女工33017人，占65．3％，“三资”企业有这么多育

龄妇女，她们是计划生育的重点管理对象，“三资”企

业75．】6％分布在农村，农村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

点．“三资”企业自然也就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

3、“三资”企业的用工制度使计划生育工作增加

了难度。“三资”企业招聘职工不受地界、户口限制．

符合条件就要。最为典型的要数吴县用直镇，全镇已

开工的30多家“三资”企业中，工人大多是外地人。

如迅昌针织有限公司，总职工1137人(女工】053

人)，其中四川妹子有750人，江西、安徽、浙江、广东

等地¨8人，本市外乡镇100余入，本镇人寥寥无

几。本地计生部门对这些外地人情况不明，联系困

难，要摸透掌握她们计划生育的真实情况都得下一

番功夫。此外，在外方管理的一些企业中，职工队伍

很不稳定，外商随心所欲，动辄除名，而职．工们也由

于忍受不了近乎严酷的管理制度和高强度的劳动负

荷，频频辞职。职工队伍的频繁变动，使计划生育工

作叉增加了新的难度。

二、“三资”企业管理体制的模式和计生工作现

状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三资”企业管理体制的模

式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状况息息相关。

中方管理型，计划生育工作“一全三不变”。所谓



中方管理型，即外方以资金、设备或技术等作为投资

后不参与企业管理。在153个被调查企业中，这种管

理模式有54个，其计划生育工作的状况是“一全三

不变”。一全，即计划生育的各项政策，尤其是奖励政

策，54个厂不折不扣地全部兑现。三不变，即体制不

变。厂里均有上至党政一把手，下至各部门、车间、班

组负责人或女工委员参加的计生网络队伍，有目标

管理责任制，纳入企业管理机制；措施不变。各厂都

有规范的例会制度，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力的孕前管

理制度，能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计划生育指标任务；

方法不变。各厂在计划生育宣传、管理、服务等方面

采用的方法与一般企业基本类同f

外方管理型，计划生育工作进展维艰。外方管理

型是指完全由外商或外商代理人管理的企业。在我

们调查的企业中，这种模式有12家(10家是外资企

业，2家是合资企业)，其中有2家计划生育工作尚能

开展，奖励政策能够兑现：一家是中法合资企业“苏

州蕾晖化妆品有限公司”，法商聘请上海人全权管

理，上海人理解国情国策。另一家是日本独资的“苏

旺你手套有限公司”，因其先办的一个中方主管型合

资企业中开展计生工作已经做出了样子，故很难推

却，但日商规定兑现计生奖励政策的经费要从工会

活动费中开支，这就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会经费

更加捉襟见肘。谚厂工会主席说：“计划生育奖励政

策去年是兑现了，今年已无钱兑现。”

双方协管型，计划生育工作喜中带忧。双方协管

型指中外双方均参与企业管理。这里有两种情况：

(1)中方主管，即中方任总经理，统管全局。外商不长

驻厂，只在重大决策时才参与一些意见。我们调查的

企业中，这种管理模式有70家，居首位。其计划生育

工作和中方管理型企业一样，体制、措施、方法三不

变，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全部兑现。(2)外方主管。由于

外方投资比例高，由外方任总经理主管全局，中方任

副总经理配合管理。这类企业共17家，其中6家计

划生育工作开展困难，奖励政策不予兑现。

三、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综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我们调查的153

家“三资”企业中，124家中方和中方为主管理型企业

及13家外方和外方为主管理型企业计划生育工作

均能顺利开展，这占调查总数的89．05％。在外方和

以外方为主管理型企业中，有16家计划生育工作开

展困难，占调查总数的10．46％，占外方和外方为主

管理型企业的55．17％，尤其是外资企业，90％计划

生育工作近乎空白，其主要问题：一是没有计划生育

工作网络，无人管计划生育，无计划生育基础帐册；

二是不开展任何形式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技术服

务等工作；三是没有计划生育经费，计生奖励政策不

兑现，有的企业，把人流作旷工算，产假作病假算，晚

婚晚育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等一概不负担。

以上问题原因何在?从调查的资料分析，主要在

于：

1．计划生育工作没有纳入企业管理机制

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企业在签约和召开第一次

董事会时，中方完全没有或没有具体地把计划生育

的地方法规、工作要求、尤其是需要兑现的奖励政策

一一提出并纳入企业管理机制，致使部分外商因未

“有言在先”而把计划生育工作拒之门外。有一家镇

办中台合资的毛纺针织有限公司，在召开第一次董

事会时，中方总经理提出了要兑现的各项计划生育

奖励政策，台湾董事长拒不接受。镇党委书记了解情

况后，怕挫伤外商投资热情，出面进行折衷调解。现

在这个企业仅兑现40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和产

妇享受三个月产假工资，其他概不负担。

2．计生经费不落实

从调查情况看，计划生育经费不落实主要是外

方管理的“三资”企业。究其原因：一是有些外商与我

们e“曩想观念不相同，对我国的国情国策不理解。我

们走坊了几位外商，他们说：“我们投资办工厂，工人

做工发工资，计划生育费用不属于企业支出范围，应

由政府或社会保险部门负担。”二是有些外商长期生

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沾染拜金主义恶习较深，唯利是

图，明知这是该拨的经费也尽量拖延不拨。

3．对“三资”企业缺乏有力的制约机制

一些外方管理企业拒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其缺乏有力的制约机

制。由于国内体制上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各地急于

求成上项目，竞相优惠，强调服务有余，从而滋长了

外商有法不依的现象。有家1991年投产的中台合资

制鞋有限公司，中方因投资比例很小，不参与企业管

理，一切外方说了算。有关计划生育的各项奖励优惠

政策，一概不执行。该厂所在镇的分管领导、外贸公

司经理、妇女主任、计生助理，先后找了台商10余

次，收效甚微。在调查中，该镇分管镇长感慨地说：

“我们只能疏通，疏不通拿他们怎么办?如向上反映，

哪个部门来管?反映到计生委，还不也是干瞪眼!”

4．计划生育工作者对所属“三资”企业，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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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方管理企业认识不足，管理不力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从县(市)到乡(镇)、村的各

级计生干部普遍存在两种思想：一是麻痹思想，认为

中方管理的“合资”企业计划生育工作不会有问题，

不必多操一份心；二是畏难思想，认为外方管理的企

业凭自己的力量管不了。这两种思想导致了工作中

的“三多三少”：即对“三资”企业计划生育工作情况

了如指掌的少了，模模糊糊的多了；事先主动指导的

少，碰到困难被动应付的多；对问题勇于攻坚的少，

打退堂鼓的多。这不仅影响了“三资”企业计划生育

工作的正常开展，也影响了整体水平的提高。

四、对策和建议

如何解决目前“三资”企业(主要是外方和以外

方为主管理型企业)中计划生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我

们广泛听取了各方人士的意见，提出如下建议：

i、借助国法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企业管理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四条规定：“外

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要借助这一国

法，在签约和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时，就把《江苏省计

划生育条例》、细则、《苏卅I市计划生育办法》和本地

的规章制度文本交给外商，理直气壮地提出计划生

育的工作要求，确定中方代表负责计生工作的人选，

落实晚婚晚育、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四项手术费等

各项优惠政策的经费，把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第纳

入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

2、地方党政组织要把“三资”企业，尤其是外资

企业的计生管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地方党政组织要充分认识加强辖区内“三资”企

业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坚持党政一把

手亲自抓、总负责。要把“三资”企业的计生工作作为

整个计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与汁划生育领

导小组要经常听取汇报，检查“三资”企业的人口计

划执行情况，协调解决问题，不能怕影响投资环境而

对外商无原则的让步。要教育计生干部克服麻痹畏

难思想，督促其对辖区内“三资”企业计生工作的状

况及时了解，分类指导。可通过签订责任书的形式建

立确保完成人口计划的企业法人代表责任制，具体

工作可由中方工会主席做，但出了问题要追究外商

责任。不能让外资企业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死角。

3、建立适合“三资”企业特点的计生管理机制

“三资”企业是新的经济成分和新型企业，拥有

充分的企业自主权，不受现行管理体制的束缚。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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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已创造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如：利用董事会

和每天早会开展计生宣传、抓住午餐间歇做个别人

的思想工作、结合工会工作建立计生网络队伍等等。

我们要学习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探索建立适合本

地本厂特点的计生工作运行机制。在工作上，根据

“三资”企业精简高效的特点，不强调统一的模式，但

必须有计划生育兼职人员管理计生工作，亦可借用

工会的组织网络开展工作。在工作方法和工作措旋

上，不搬用国内企业的一套办法，但必须责任、措施

落实到人，工作渗透运行，确保人口指标的完成。

4、明确计生经费开支渠道，确保政策兑现

目前，“三资”企业中计划生育经费严重不足且

开支渠道政出多门，有的是从工会费中开支，有的是

从三项基金(中方职工保险金、住房补助金、中方职

工退保金)中开支，有的则从中方分成利润中开支。

我们认为上述开支渠道不够合理，计划生育经费应

由中外双方共同承担，从“三资”企业的总利润中支

出。每年年初要从总利润中拨出一笔经费，明确用于

计划生育，合资企业由中方经理负责签字支付，外资

企业由工会主席负责签竽支付，以确保计划生育工

作的顺利开展和各项奖励政策的落实兑现。

5、对“三资”企业建立完整、有效的制约机制

为了切实维护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防止一些外商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必须建立科学而

严密的法律保障体系。建议建立各级政府所属的外

商投资管理局或由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办公的外资管

理委员会，从行政、司法等各方面制订切实有效的措

施，及时而严肃地制止外商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的不

良倾向，把“三资”企业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各级人

大、政协可定期视察“三资”企业的计划生育工作，发

现问题，及时督促解决。

6、定期培训，提高“三资”企业计生管理人员的

自身素质

由于“三资”企业的特定环境，需要计生干部有

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素质，但是，有一些新建的“三资”

企业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是从本企业职员中随意指

定，有的从未做过计划生育工作，连计划生育政策法

规、工作内容以及如何建立基础台帐等最基本的要

求均知之甚少，迫切需要培训提高。调查中，有位合

资企业的台商诚恳地向我们提出提高计生管理人员

素质的要求。为此，建议举办“三资”企业计生管理人

员培训班，以适应“三资”企业计生工作的需要。


